
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

 

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0 月 19日以电话通知、微信通知、电子

邮件等方式送达参会人员，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

通讯的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名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名，经全

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穆阳先生召集并主持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－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定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基于独立客观的原则，本着实

事求是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态度，经各位独立董事审议和表决，形成以

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一家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

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，能够满

足公司财务审计的工作要求，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。 

我们同意聘任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4 年

度审计机构，并同意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秦本平、穆阳、贺小北 

2024年 10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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